
该案件伪劣食品是否属于“两高”关于“足以造

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食源性疾患”司法解

释内容的范畴 ?

该伪劣食品被食用后 ,是否会造成人员轻伤、重

伤或者其他严重后果 ?

该伪劣食品被食用后 ,是否造成人员死亡、残

疾、三人以上重伤、十人以上轻伤 ?

该案件伪劣食品的销售金额是否在五万元人民

币以上 ?

该案件伪劣食品虽未销售 ,但其货款总额是否

在十五万元人民币以上 ?

对前述五种疑似触犯刑律的情况 ,是否及时依

法移送公安机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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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肉松 (太仓式)国家卫生标准的适用性探讨

周振清 　秦晓峰 　黄彩芬

(太仓市卫生防疫站 ,江苏 　太仓 　215400)

　　目前 ,我国肉松的卫生标准分为太仓式和福建

式 2 种。我市作为太仓式肉松的发源地 ,有着百余

年的悠久历史 ,年产销售量已达千余吨。为了解肉

松 (太仓式) (以下简称肉松) 的卫生质量状况 ,保障

消费者的健康 ,我们对本市肉松加工企业生产的肉

松进行抽检 ,在进行评价的同时 ,对 GB 2729 —94《肉

松卫生标准》的适用性进行了探讨 ,为修订肉松卫生

标准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1 　材料

11111 　资料来源 　1994 年至 2000 年卫生监督部门

的抽检结果。检测项目为 : GB 2729 —94 规定的感

官指标、细菌总数、大肠菌群、致病菌和水分。对多

数试样有针对性地增加了霉菌检测项目。

11112 　卫生学调查 　采用现场填写调查表的方式。

在调查中发现有掺假现象的 (往肉松内掺入植物蛋

白和淀粉)进行掺假检验。

112 　方法

感官检验方法 　色泽、气味、滋味和形态采取在

自然光线下 ,气味正常的实验室内用目视、鼻嗅和口

尝的方法进行检验。

肉松掺假检验采用在装满清水的烧杯中放入少

量肉松 ,观察有无粉屑状物质纷纷下沉。

水分按 GBΠT 500913 —1996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方法测定。

细菌总数、大肠菌群、致病菌、霉菌等微生物指

标按 GB 4789 —94 食品卫生微生物检验标准进行。

2 　结果与讨论

211 　结果

感官检查结果 　154 份试样均呈浅黄或深黄

色 ,具有肉松固有的香味 ,无焦臭 ,无哈喇等异味 ,咸

甜适口 ,无油涩味 ,大部分呈绒屑状。

掺假检验结果 　80 份样品中有 61 份试样可见

有粉屑状物质纷纷下沉 ,37 份试样放入水中后 ,水

面泛白 ,有微沫。

细菌总数、大肠菌群、致病菌检测　结果见表 1。

表 1 　肉松细菌总数、大肠菌群、致病菌检测结果

范围
细菌总数 CFUΠg

≤5000 ～10000 ～15000 > 15000 合计

大肠菌群 MPNΠ100g

≤30 ～100 > 100 合计
致病菌

试样数 129 13 4 8 154 145 6 2 153

构成比 % 83177 8144 2160 5119 100100 94177 3192 1131 100100 未检出

　　肉松水分检测 　结果见表 2。

表 2 　肉松水分检测结果 %

范围 ≤5 ～10 ～15 ～20 ～25 > 25 合计

试样数 4 14 38 83 11 3 153

构成比 % 2161 9115 24184 54125 7119 1196 100100

肉松霉菌检测 　结果见表 3。

表 3 　肉松霉菌检测结果 CFUΠg

范围 未检出 ≤100 ～200 ～300 ～400 > 400 合计

试样数 12 77 6 1 1 19 116

构成比 % 10135 66138 5117 0186 0186 16138 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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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讨论

从微生物指标的监测结果看 ,试样细菌总数检

出范围在 20～52 000 CFU 之间 ,其中有 941 %的结

果在 15 000 CFU 以下 ,且目前企业的卫生条件较以

往有了很大的改善 ,完全有能力达到更高的标准 ,因

此我国现行标准规定 ≤30 000 CFU 与之相比显得较

宽 ,与制定标准的原则不相符合 ,建议该指标定为 ≤

15 000 CFU。

大肠菌群、水分检测结果与现行标准无多大出

入 ,可依照执行。

霉菌试样中霉菌的检出率接近 90 % ,究其原因

主要是由于现在的肉松加工工艺与传统工艺有所不

同 ,即以采购外地的半成品肉松经调味、炒松取代传

统的采用猪后腿肉直接烧煮炒制的方法来加工肉

松 ,半成品肉松在贮存运输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

极易受到霉菌的污染 ,而其所含水分 (一般为 20 %

左右)又为霉菌的生长繁殖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

(霉菌的最佳生长水分为 17 %～18 %) 。[1 ] 由半成品

肉松加工而成的成品肉松不经过高温烧煮 ,只是经

调味、炒松后包装 ,故在成品肉松中常能检出霉菌。

因此有必要将霉菌列入待修订的标准中。从表 3 中

可以看出 , 试样的霉菌指标 ≤200 CFU 的占

81190 % ,参照 GB 7099 —1998《糕点、面包卫生标准》

中冷加工的霉菌指标 ≤150 ,建议修订肉松标准时增

加霉菌项目 ,指标定为 ≤200。

从肉松的掺假掺杂来看 ,掺假掺杂是影响当前

肉松营养卫生的突出问题 ,主要方式是掺入植物蛋

白如　豆粉、黄豆粉、淀粉等廉价物质 ,以达到增重

牟利的目的。事实上每类食品均由一定的原辅料经

特定的加工工艺而成 ,食品营养与卫生密不可分 ,擅

自掺入其它物质 (即使是食品级)有可能影响它的营

养与卫生。食品本身的营养与质量指标应是食品卫

生标准的一部分 ,《食品卫生法》第九条第七项也明

确规定掺假掺杂影响食品营养卫生的属禁止生产经

营食品 ,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为甄别肉松的掺假掺

杂 ,为卫生部门的监督处罚提供法律依据 ,建议参照

肉松的商业、行业标准 (SBΠT 10281 —97) ,增加蛋白

质、淀粉 2 个质量指标 ,指标定为 :蛋白质 ( %) ≥36 ;

淀粉不得检出。

综上所述 ,现行的肉松国家卫生标准 ,部分指标

过于宽松 ,且缺少一些必要的指标 ,已不适应现阶段

的监督管理工作 ,难以起到指导、调整、控制产品卫

生质量的作用。另外 ,依据制定标准的原则[2 ] 和国

外一个标准一般经 2～3 年即应重新修订的做法 ,建

议修订现行的肉松国家卫生标准。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 ,食品企业的分工将

越来越细 ,建立相应的原料、半成品加工基地 ,形成

规模生产将是它的发展趋势 ,肉松也是如此 (我市肉

松已大部分采用半成品肉松制作 ,而半成品肉松由

其它地区的食品生产企业加工出厂) 。为确保产品

的质量 ,建议制定半成品肉松的卫生标准或纳入成

品卫生标准中。由于其不是直接入口食品 ,可参照

肉松标准作一定幅度的放宽。

对于福建式肉松 ,虽然我市部分企业也生产 ,但

总体量较小 ,监测样品数较少 ,对其卫生指标有待进

行大样本监测后再作评价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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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责令改正通知书的应用与制作

罗金沪1 　郑智中2

(11 三明市卫生防疫站 ,福建 　三明 　365000 ;21 三明市卫生局 ,福建 　三明 　365000)

　　责令改正通知书是一种新的卫生法律文书 ,

1998 年 7 月卫生部颁布的《卫生行政执法文书规

范》(以下简称《规范》) 对它的含义、制作目的、要求

作了规定。《卫生行政法律文书适用与制作》一书也

对责令改正通知书制作的有关问题作了详细的介

绍。但在实际卫生监督工作中 ,由于对责令改正的

法律意义及责令改正与行政处罚的关系认识不一

致 ,影响了责令改正通知书的正确使用。本文就责

令改正通知书的应用与制作谈几点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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